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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文件

国市监特设发〔2023〕94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深入推进电梯安全筑底行动

开展电梯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，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风

险防控，避免和减少电梯事故发生，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即日起至

2023 年 12 月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在用电梯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坚

决杜绝类似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“10·18”较大电梯事故再次发

生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针对当前电梯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，举一反三，开展在用电梯

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压实使用、维保单位安全主体责任，强化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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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和维护保养工作，加强检验检测和监督检查，消除事故隐

患，守牢安全底线，保障群众乘梯安全。

二、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开展使用安全管理自查自改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）。

使用单位要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认真开展自查自改，强化

日常使用安全管理。一是根据本单位电梯的数量、用途、使用环境

等情况，配备电梯安全总监和足够数量的电梯安全员，并逐台明确

负责的电梯安全员；制定《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，严格落实日管

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，并监督电梯维保单位做好设

备维护保养工作，确保事故隐患及早发现、及时消除。二是结合实

际使用情况，制定和实施切实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。对于载货电

梯（含非商用汽车电梯），应按照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明确主要用

途，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落实到位；公众聚集场所电梯的客流高峰

时段，应安排专人在关键位置加强值守，疏导客流，引导乘客安全

乘梯。

（二）强化关键部件维护保养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）。

维保单位要切实提升维护保养工作质量，保证电梯安全性能。

一是结合维护保养计划和方案，认真做好原有维护保养项目，同时

增加一次电梯反绳轮（含防脱槽装置、轴承、固定零部件等）、导轨、

限速器、安全钳的维护保养以及限速器—安全钳联动试验；对于额

定载重量在 1600kg 及以上的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和额定载重量在

3000kg 及以上的曳引驱动载货电梯，应在轿厢内装载额定载荷，以

检修速度进行限速器—安全钳联动试验。二是逐项做好维护保养

记录，留存上述增加维保项目的相应照片或视频等见证材料备查，

并及时传递、报告至当地市场监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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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和查验（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）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组织对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质量开展专

项监督检查，重点查验电梯反绳轮、导轨、限速器、安全钳维护保养

以及限速器—安全钳联动试验的相应照片或视频等见证材料。对

商贸中心、物流园区、集贸市场、建材家居市场等载货电梯使用场

所，要实现监督检查全覆盖。加强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质量的监督

检查，督促检验机构、检测单位严格按照相应规则进行检验和检

测，规范检验、检测行为，保证检验、检测质量，依法依规履职尽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迅速动员部署，深入排查整治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立即作出具体部署，加强宣传

引导，增强电梯使用、维保、检验、检测等各相关方做好电梯隐患排

查整治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，发现载货电梯大量载人、维保不到

位、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等事故隐患的，要督促采取有效改进措施，

确保按期整改到位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切实抓住排查整治重点，严

禁走过场、走形式，做到排查不留死角，整改不留后患。

（二）强化跟踪查验，严格技术把关。

检验机构、检测单位要积极配合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隐患

排查和监督检查工作。此次排查整治工作结束后，在 2024 年度的

定期检验和自行检测工作中，要开展一次跟踪查验，巩固整治成

效。查验维保单位提供的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及见证材料，对未按

照本通知要求实施维护保养和试验的，立即向使用、维保单位出具

检验、检测意见，待整改完成后，方可继续实施检验、检测；存在严

重事故隐患的，立即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。

（三）从严监管执法，强化警示震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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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坚持严的主基调，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和

行政执法。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责令使用、维保单位和检验机

构、检测单位立即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严肃处理。同时，要及

时曝光典型违法案件，实现“依法查处一案、警示震慑一片”的治理

效果，深化以案为鉴、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，夯实不敢违法、不能违

法、不想违法的责任机制。总局将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隐患排查

治理情况进行检查。

请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于 12 月 20 日前，填写《典型案件报送

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排查整治工作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通过“公

文交换系统”报送总局特种设备局。

工作中遇到问题，请与总局特种设备局联系。联系电话：

010－82261944、82262897。

附件：1. 典型案件报送信息表

2. 排查整治工作情况汇总表

市场监管总局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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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典型案件报送信息表

填写时间： 年 月 日 办理状态： □正在办理 □已办结

案件类型

案件名称

涉案单位名称

（人员姓名）

证照情况

（许可信息）

立案时间 年 月 日 结案时间 年 月 日

涉案环节 □使用 □维保 □检验 □检测

是否处罚 □是 □否
作出处罚

时间
年 月 日

处罚决定

内容

罚款数额 （万元）

没收违法

所得
（万元）

其他处理

内容
□列入经营异常名录□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□另案处理□约谈□其他：

案件移送

公安机关
□是 □否 移送时间 年 月 日

通报情况 □未通报 □通报部门： 通报时间 年 月 日

案情摘要

（可附页）

是否已公开 □是 □否

承办部门
联系人

（电话）

说明：案件名称格式为××（单位）查处××（当事人）××（案由）案；案情摘要至少包括

线索核查情况、调查经过、违法事实、处理结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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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排查整治工作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

填报人员及联系电话：

具体项目 数量

开展监督检查（人次）

检查电梯使用单位（家）

检查电梯维保单位（家）

检查电梯检验机构（家）

检查电梯检测单位（家）

检查在用电梯（台）

发现事故隐患（个）

消除事故隐患（个）

发现严重事故隐患（个）

消除严重事故隐患（个）

出具安全监察指令书（份）

约谈单位（家）

立案查办使用单位违法案件（件）

立案查办维保单位违法案件（件）

立案查办检验机构违法案件（件）

立案查办检测单位违法案件（件）

典型案件曝光（起）

处罚金额（万元）

吊销单位资格证书（家）

吊销人员资格证书（家）

移送公安机关案件（件）

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家）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3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

